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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民政局

关于对政协黄山第八届委员会第三次
会议第 216号提案的答复

刘先英委员：

您在市政协八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《关于大力推进乡村老

年助餐服务让老人在家门口吃好饭的几点建议》（第 216号）收

悉，经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对我市老年助餐服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您的建

议对我市老年助餐服务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。2024年 2

月，我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等 11部门转发省民政厅

等 11部门《关于印发<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老年助餐服务提质

增效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，并提出我市具体贯彻落实意见，切实以

提高老年助餐服务质量和水平为目的，为老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

老年助餐服务。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：

一、完善助餐点服务功能

在老年助餐点选点建设时，优先选择在区县、乡镇（街道）

养老服务中心、村（居）养老服务站、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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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综合体）等养老服务设施中建设老年食堂（助餐点），满足老

年人文体娱乐、社交互动等活动的同时，也可为老年人提供就餐

服务，让“书桌”“茶桌”“棋牌桌”成为餐桌。同时建立老年助餐服

务机构动态调整机制，坚持数量服从治理的原则，对就餐人数少、

老年人满意度低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等问题的老年助餐服务机

构，及时做出优化调整，确保助餐机构能够提供高质量助餐服务，

目前，全市共有老年食堂（助餐点）121家。

二、优化助餐服务政策

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《黄山市 2023年老年助餐服务

补贴方案》。一是补建设。对新建（改扩建）完成并运营满 1年

的社会老年食堂、助餐点及农村老年食堂（不含敬老院）给予一

次性建设补贴，补贴由省、市、县（区）共同承担。二是补运营。

对建成并正常运营且服务评价为合格以上的老年助餐机构或运

营主体按照日均用餐老人数按照人数档次发放运营补贴，补贴由

区县发放。三是补就餐。对在我市老年食堂（助餐点）用餐的年

满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按照 60-69周岁、70-79周岁、80周岁

及以上等年龄阶段给予助餐补贴，同时加大对特殊困难老年人的

助餐服务力度。其中，助餐补贴范围由之前的黄山市户籍老年人

优化为在我市就餐的所有老年人，老年人满意度进一步提高。

2024年，全市共投入资金 681.56万元用于老年食堂（助餐点）

建设、运营奖补。对于老年助餐服务机构用电、用水、用气方面

给予享受居民价格政策并给予税费减免扶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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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创新助餐服务模式

一是积极引入社会资本运营。为提升老年助餐服务质量，全

市各级民政部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老年食堂运营，屯溪区积

极和“屯溪小哥”、华山徽宴酒店等合作，打造多家“乐欢聚”品牌

老年食堂；休宁县采取公建民营、政府购买的方式，引入“湖州

普康”专业机构开展运营，采取“1+3”模式，打造“老年食堂＋助

餐点”模式，建设助餐网络，其他区县也均引入专业机构运营老

年食堂（助餐点）。二是鼓励慈善力量参与。动员引导慈善组织、

爱心企业、爱心人士等通过冠名捐助等方式支持老年助餐服务，

组织开展冠名认捐老年食堂、老年助餐点活动。三是倡导志愿参

与。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与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公司

和其他市场化物流公司合作，利用其物流网络为老年人送餐。发

挥乡镇（街道）社会工作站、社区社会组织、社工组织、志愿服

务组织、物业服务企业作用，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送餐上门

服务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认真吸纳您的建议要求，进一步优化农村助

餐服务质量。一是继续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政策宣传，提高政

策知晓率，让跟多老年人参与老年助餐服务。二是做好助餐服务

机构动态调整，优先选择人口密度高、服务质量好的点位开设老

年助餐服务，做到既要方便老年人就餐，也要满足老年人高质量

就餐服务需求。三是拓宽资金渠道，积极引导专业机构、志愿服

务、物业等社会力量参与老年助餐服务，实现老年助餐服务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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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发展。

办复类别：A类

联系单位：黄山市民政局

联系电话：2355259

2025年 6月 13日

抄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办公室意见建议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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